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化工大学基础数据使用申请表
	申请信息

	申请单位
	
	联系人
	

	电子邮箱
	
	联系电话
	

	基本信息项
	注：可带excel附件描述（参见附件2）

	申请用途
	

	申请单位意见：


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数据产生单位意见：


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校长办公室意见：


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信息化办公室（信息中心）执行结果记录（备案）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执行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说明：
1. 基础数据服务平台提供的数据信息均来源于各信息系统的官方数据。
2. 基础数据服务平台为我校各单位提供统一的数据交换接口，申请数据获取的单位不得将获取数据传播给其他单位使用。
3. 学校数据信息主要用于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等，申请数据获取的单位不得将数据信息用于申请用途外的活动。
4. 违反上述约定，申请单位将负相关责任。




